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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簡介

一、計畫緣起

醫學教育的目標在於提供訓練良好、能對病人與社區提供個人醫療與群體健康的各類醫療專業人才，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的醫學教育改革呈現「連續性、完整性」與「培養核心能力」的重要趨勢。

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將整個醫學教育連續統一體(continuous unity in medical education)分為校院醫學教育、畢業後醫學教育和持續性專業發展等3個階段，醫師培育以校院醫學教育為起點，以畢業後醫學教育為重點，並透過持續性專業發展（即醫學繼續教育），把教育培養訓練與保持終身的專業能力統合起來，形成完整的現代醫學教育連續統一體。

培養醫療專業人員的核心能力為近年來醫學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主要是因應醫療專業的急速變動及社會大眾的需求。醫療專業教育新視野(IOM 2003)，提出各類醫療專業人員應具備五項核心能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跨領域的團隊工作、基於實證專業執行、醫療品質促進與資訊技術利用。所有醫療專業人員均應被教育成為能夠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在醫療團隊中工作，基於證據執行專業，並強調品質改善技術的應用與資訊技術的利用，必須建立以培養核心能力為基礎的醫療專業教育。我國牙醫師畢業後之執業訓練，根據醫療法第18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前項負責醫師，以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院、診所接受二年以上之醫師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者為限。行政院衛生署為提升牙醫師於取得醫療法第18條所定擔任負責醫師前之訓練品質，使其達一致訓練水平，擬推動”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主要目的為提供「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及「整體牙科治療」(comprehensive dental treatment) 觀念之獨立執業牙醫師訓練。

因此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依此目的設計課程，使其熟悉一般牙科疾病之診斷及治療、可獨立作業並能清楚判斷自行負責治療、會診或轉診。並具備獨立執業之管理能力，熟悉診所管理實務、國家衛生政策、健保制度、溝通技巧、病人安全、感染控制、醫學倫理、醫療法律等獨立執業牙醫師須知悉內容。亦設計評估機制，使訓練課程內容兼具政策性、理想與實用性，受訓後亦有考核機制以維持教學品質。

目前國內設有牙科之醫院約有170家，牙醫診所約有6,000家，在牙醫診所執業之牙醫師佔全國牙醫師85％，且國人對於口腔方面疾病之就醫多數選擇牙醫診所，因應人口結構老化及醫療科技進步，牙醫師進行臨床服務時，所接觸的病人，無論是生理、心理各層面，都更為複雜而多樣化。在此前提下，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之訓練計畫更顯重要，將採「聯合訓練機制」，由診所、醫院多元合作，共同合作提出訓練，為確保受訓牙醫師可自由選擇訓練場所，訓練容額將規劃在畢業生人數一定比例之上。

二、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推動時程

行政院衛生署之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推動時程詳如下圖，預計於民國98年輔導100家牙醫醫療機構符合訓練機構要求，並於民國99年上半年正式辦理訓練機構認定，以及計畫審查，於99年7月起全面推動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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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自97年12月起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委託，進行上述規劃內容及輔導牙醫醫療機構業務，為求規劃內容能符合牙醫界實際需求，蒐集各地區意見及瞭解現況，於規劃前在台中、台北、高雄舉辦三場「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意見交流座談會」，並邀集各地學術領域專家、公會代表、診所代表，及醫院代表定期開會討論。
預計於規劃案初步完成後，於98年6月7日、14日及21日在台中、台北、高雄舉辦三場次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說明會，並徵求100家有意願申請訓練機構輔導之機構，預計於98年8~10月安排實地輔導訪視作業，協助其符合訓練機構要求，以銜接民國99年7月全面推動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需求。

三、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課程草案簡介

    （實際訓練課程內容依行政院衛生署核定版本為憑）
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之課程規劃，以銜接牙醫師學校教育、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整體牙科治療(comprehensive dental treatment)、一般臨床技術訓練、獨立執業負責牙醫師所應具備的管理能力與轉介能力等五大方向發展。

並且含括七個能力範圍：(1)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2)醫學科學基礎知識(3)溝通技能(4)臨床技能(5)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6)資訊管理(7)批判性思維與研究。

※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課程含括領域圖：


為提供受訓牙醫師多元化選擇，課程分為三大部分：一般口腔醫學基本課程、必修核心課程與選修課程（其他學門精進訓練），課程內容簡述如下：

※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課程項目與訓練時間一覽表＜草案＞

	訓練課程
	一般口腔醫學基本課程
	必修核心課程
	選修課程

	時間
	64小時
（2年內修畢）
	18個月
	6個月
（選修至少1項，至多3項；每學門訓練時間至少2個月）

	訓練項目
	· 醫學倫理、法律與醫療糾紛處理
· 實證醫學
· 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
· 急救訓練 (ACLS)

· 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 病歷寫作
· 衛生政策
· 健康保險與健保事務
· 口腔醫務管理與轉診處理
	· 一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

· 社區牙醫學
· 口腔顎面外科及急症處理訓練
	· 口腔顎面外科學

· 牙髓病學

· 牙周病學

· 補綴學/贗復牙科學

· 兒童牙科學

· 齒顎矯正學
· 一般牙科精進課程/家庭牙醫學


（一）一般口腔醫學基本課程：內容包含醫學倫理、法律與醫療糾紛處理、實證醫學、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急救訓練(ACLS)、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病歷寫作、衛生政策、健康保險與健保事務及口腔醫務管理與轉診處理等基礎醫學訓練課程。

（二）必修核心課程：包含一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General Practitioner）、社區牙醫學與口腔顎面外科及急症處理訓練等訓練課程，訓練時間共計18個月。

（三）選修課程（其他學門精進訓練）：包含口腔顎面外科學、牙髓病學、牙周病學、補綴學/贗復牙科學、兒童牙科學、齒顎矯正學及一般牙科精進課程/家庭牙醫學，訓練時間共計6個月。
訓練課程之訓練方式與場所，將規劃讓受訓牙醫師接受不同屬性之機構、場所與方式訓練，接觸多元機構，豐富視野，有助於增加牙醫師未來獨立執業之經驗，與提升實際執業之能力。


畢業後領得牙醫師證書，有訓練需求者，除本計畫所提”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牙醫師”外，尚有牙科住院醫師以及研究生，為符合上述不同牙醫師需求，避免重覆訓練，浪費時間及資源，因此於課程設計”選修”內容，保留彈性，未來將和專科醫學會討論本計畫訓練課程能否部分列入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詳細課程內容尚在規劃中，未來擬依據牙醫各界提供之建議，逐步修正，以符合目前國內牙醫師之訓練需求。

四、98年度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訓練機構輔導試辦草案
    （實際執行方案依行政院衛生署核定版為憑）
未來擬參與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之機構，需符合訓練機構條件，通過訓練機構認定，具備申請計畫資格後，方可申請訓練計畫收訓學員。
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採「聯合訓練機制」，依據其教學與行政資源之差異，及個別負責任務不同，分為申請機構、主要訓練機構與合作訓練機構。每一訓練群組須同時具備診所和醫院屬性之訓練機構，包含1個申請機構、1個主要訓練機構及數個合作訓練機構，訓練群組之各訓練機構須依據其共同提出之訓練計畫訓練受訓牙醫師。
牙醫師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訓練機構認定基準草案內容目前規劃包含二大部分：
1、 訓練環境之規範，訓練機構應提供適當之訓練場所，含括設施、病人人次、教學設備、環境及衛生、品質等內容。
2、 管理與行政，訓練機構應具備足夠行政資源與管理能力，以執行教學訓練內容，行政資源與管理能力包含適宜之執行架構、能適時傳達計畫訊息給計畫相關人員、與機構外合作單位建立溝通機制，以及具備會診、轉診機制。
本會預計於98年6月7日、14日及21日在台中、台北、高雄舉辦三場次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說明會，並徵求100家有意願申請訓練機構輔導之牙醫醫療機構，並提供教育訓練，預計於98年8~10月安排實地輔導訪視作業，協助其符合訓練機構要求，以銜接民國99年7月全面推動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需求。
詳細基準內容尚在規劃中，並未來擬依據牙醫各界提供之建議，以及實際輔導牙醫機構情形，逐步修正，以符合目前國內牙醫訓練機構之現況。[image: image2.png]



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問答彙整
壹、計畫緣起與訓練目的
	問　　　題
	回　　　應

	Q1：為何要實施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本訓練計畫之緣起為何？
	A1：1.培養醫療專業人員的核心能力為近年來醫學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主要是因應醫療專業的急速變動及社會大眾的需求。醫療專業教育新視野(IOM 2003)，提出各類醫療專業人員應具備五項核心能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跨領域的團隊工作、基於實證專業執行、醫療品質促進與資訊技術利用。所有醫療專業人員均應被教育成為能夠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在醫療團隊中工作，基於證據執行專業，並強調品質改善技術的應用與資訊技術的利用，必須建立以培養核心能力為基礎的醫療專業教育。
2.我國牙醫師畢業後之執業訓練，根據醫療法第18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前項負責醫師，以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院、診所接受二年以上之醫師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者為限。

3.因此行政院衛生署為提升牙醫師於取得醫療法第18條所定擔任負責醫師前之訓練品質，使其達一致訓練水平，故推動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

	Q2：牙醫師獨立執業前兩年訓練之目的為何？
	A2：本訓練計畫之主要目的為提供「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及「整體牙科治療」(comprehensive dental treatment)觀念為基礎的醫療模式之臨床牙醫師養成教育，使其熟悉一般牙科疾病之診斷及治療、培養具有獨立作業能力、能清楚判斷自行負責治療、會診或轉診之全科牙醫師。以及培養成為獨立執業負責牙醫師的管理能力，加強診所管理實務、國家衛生政策、健保制度、溝通技巧、病人安全、感染控制、醫學倫理、醫療法律等。

	Q3：衛生署預計何時開始全面實施牙醫師獨立執業前兩年訓練？
	A3：本計畫將於98年完成訓練課程及訓練機構認定基準，並輔導牙醫醫療機構符合相關認定基準；待牙醫醫療機構經評估達一定水準後，於99年上半年辦理訓練機構認定；預計於99年7月起全面推動牙醫師獨立執業前兩年訓練制度（即醫療法第18條所定之二年訓練）。


貳、受訓牙醫師相關問題
	問　　　題
	回　　　應

	Q1：衛生署規劃須接受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之對象為何？
	A1：本計畫之訓練對象為規劃獨立執業（開業）的牙醫師，衛生署規劃訓練對象為自98學年度（含）後牙醫學系畢業生，已執業多年之牙醫師欲獨立執業者不溯及既往。

	Q2：牙醫師若不考慮獨立執業，是否也要通過此項訓練？
	A2：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之對象係針對要獨立執業（開業）的醫師，對於不獨立執業之牙醫師無強迫性。

	Q3：受訓時間為何需要到兩年？
	A3：本計畫係針對醫療法第18條所規定，落實「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院、診所接受二年以上之醫師訓練」，建立一致性的二年訓練課程內容，使牙醫師在實際獨立擔任負責醫師之前有一紮實的臨床訓練。

	Q4：對於受訓牙醫師是否訂有評核機制？
	A4：目前未訂有統一考試的規定，由訓練機構依課程內容評核受訓牙醫師學習狀況。

	Q5：受訓牙醫師完成兩年訓練後，應如何取得相關證明？
	A5：受訓牙醫師完成訓練課程且通過訓練機構評核後，將由衛生署統一核發完訓證明，未來向主管機關申請獨立執業（開業）時亦須檢附此證明。

	Q6：若未依相關規定完成牙醫師獨業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是否有補救措施？
	A6：未完成訓練除無法取得完訓證明、無法獨立執業外，對於已完成之課程是否需要重新訓練，此部分將納入後續規劃討論。

	Q7：由於本計畫與未來畢業生息息相關，如何使在學牙醫系所的學生清楚本計畫內容？
	A7：本年度在課程規劃較為成熟後，將針對全國牙醫系所學生舉辦學生座談會，以說明本計畫並多蒐集學生之建議與意見。


參、訓練課程相關問題
	問　　　題
	回　　　應

	Q1：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目前規劃課程為何？
	A1：牙醫師獨立執業前二年訓練計畫為期24個月，目前課程規劃草案為：

1.一般口腔醫學基本課程（64小時）：2年內修習完畢。

2.必修核心課程（18個月）：

(1)一般牙科全人治療訓練

(2)社區牙醫學

(3)口腔顎面外科及急症處理訓練

3.選修課程（6個月）：

  (1)口腔顎面外科學

  (2)牙髓病學

  (3)牙周病學

  (4)補綴學/贗復牙科學

  (5)兒童牙科學

  (6)齒顎矯正學

  (7)一般牙科精進課程/家庭牙醫學

	Q2：6個月的選修課程訓練期間，是否有規範選修項目與時數上、下限？
	A2：目前規劃草案中，選修課程至少一項、至多三項，每學門訓練時間至少2個月，故有4種組合：

    1.選修一項：訓練6個月。

    2.選修二項：

(1)每項各訓練3個月。

(2)一項訓練2個月、一項訓練4個月。

    3.選修三項：每項各訓練2個月。

	Q3：受訓牙醫師若至其他機構受訓，其時數及病例是否可計算於訓練課程中？
	A3：受訓牙醫師若至同一聯合訓練計畫的訓練機構受訓，其時數及病例可計算於訓練課程中，但若至非同一聯合訓練計畫的機構，其時數及病例數不可納入計算。

	Q4：牙醫專科醫師訓練和本計畫訓練的學分與病例數，是否可以互相承認？
	4：此部分俟訓練課程規劃成熟之後，擬請衛生署召開相關協調會議討論。

	Q5：在訓練過程中，受訓牙醫師可否任意轉換訓練機構？
	A5：此部分將納入後續規劃討論。


肆、教學師資相關問題
	問　　　題
	回　　　應

	Q1：本計畫之教學師資有何相關規定？
	A1：本計畫之教學師資資格依各項課程不同而規劃，並搭配有師資培育訓練，目前尚在研議中。

	Q2：已有豐富教學經驗之教師是否仍需參加師資培育課程？
	A2：為避免牙醫師耗時重新取得師資培訓認證，將朝向以簡化方式運作，目前規劃若符合執業5年以上，並具有部定教師資格之牙醫師，只要參加教師共識會議即可。

	Q3：每一名教師可訓練多少學生？
	A3：訓練師資應為專任人員，且教師與收訓人員之比例應為1比1，即一位教師於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人員不超過1名為限。


伍、機構相關問題
	問　　　題
	回　　　應

	Q1：那些牙醫機構未來須通過訓練機構認證？
	A1：有意願參與並執行本訓練計畫之機構，須申請並通過本項認證。

	Q2：有意願於今年(98)先行參與本計畫實地輔導訪視之機構要如何申請？
	A2：本計畫於今年6月份將舉辦說明會，介紹訓練機構認定基準、實地輔導訪視作業及訓練機構申請條件，因此有意願參與本年度實地輔導訪視之機構於說明會後即可提出申請。


陸、其他相關問題
	問　　　題
	回　　　應

	Q1：若對本計劃規劃執行上有任何意見，是否有反應管道？
	A1：本計畫未來將會舉辦分區說明會或座談會，以邀請各地區牙醫機構進行意見交流，因此若對本計畫有任何意見可在會議中提出。除此之外，亦可來信至台北縣板橋市三民路二段31號5樓（郵遞區號220）或E-mail至本會反應(pmed@tjch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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